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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3) 758/17-18號文件  
 
 

立法會  
 

會議紀要  
 

第 27號  
 

  
 
 

在 2018年 5月 2日星期三上午11時及  
2018年 5月 3日星期四上午 9時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
 
  

 
 

出席名單  
 
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。  
 
 
提交文件  
 
下列文件是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21(2)條提交：  
 
附屬法例／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 
1. 《醫務委員會 (選舉和委任業外委員 )規例》  

(於 2018年4月 27日刊登憲報 ) 
 67/2018 

    
2. 《〈 2018年應課稅品 (修訂 )條例〉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

(於 2018年4月 27日刊登憲報 ) 
 68/2018 

    
3. 《 2018年稅務條例 (修訂附表16)公告》  

(於 2018年4月 27日刊登憲報 ) 
 69/20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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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法例／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 
4. 《 2018年吸煙 (公眾衞生 )(指定禁止吸煙區 )(修訂 )

公告》  
(於 2018年4月27日刊登憲報 ) 
 

 70/2018 

5. 《 2018年商品說明條例 (修訂附表1)公告》  
(於 2018年4月 27日刊登憲報 ) 

 71/2018 

 
其他文件  
 
1. 第 100號   ─ 資優教育基金   

由 2016年 11月 15日 (成立日期 )至 2017年 8月 31日
期間的財務報表及審計署署長報告  
(於2018年4月26日發表 ) 
 

2. 第 101號  ─ 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  
2016年年報  
(於2018年4月26日發表 ) 
 

3. 第 102號  ─ 財務匯報局  
2017年報  
(於2018年4月30日發表 ) 
 

4. 第 103號  ─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九號衡工量值式

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補充報告書  
(2018年5 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九A號報告書) 
(於 2018年4月 30日發表 ) 

 
 
發言  
 
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石禮謙議員就委員會第六十九A號報告書向本會
發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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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詢 

 

載於議程內第1至22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送交議員。  

 

 

政府法案  

 

首讀及二讀  

 

─ 《 2018年稅務 (修訂 )(第3號 )條例草案》  ： 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 

 

在條例草案經過首讀，並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53(3)條受命安排二讀後，

政府官員動議二讀條例草案。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，辯論

中止待續。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 54(4)條，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

處理。  

 

二讀 (恢復辯論 )及全體委員會審議  

 

─ 《 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》  ：  財政司司長  

 

(在全體委員會 (“全委會 ”)審議本條例草案期間，會議在2018年5月3日

上午 10時 16分暫停，以舉行行政長官答問會。會議於同日下午

12 時01分恢復。 ) 

 

恢復辯論於2018年2月28日動議二讀條例草案的議案。在財政司司長及

其他政府官員發言後，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

(點名表決詳情載於附錄 1)。條例草案經過二讀，並付委予全委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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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成為全委會，審議條例草案。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68條，全委會
先審議條例草案的附表。載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內沒有修正案的38 個

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的議題獲提出待議。全委會進入第一個環節，
就該 38個總目進行合併辯論。在委員及政府官員發言後，38 個總目的

款額納入附表的議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 (點名表決詳情載於附錄 2)。 
 
全委會進入第二個環節，就載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內46個總目的67項
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有關修正案包括財政司司長兩項旨在增加兩個

總目撥款數額的修正案，以及由 14位議員 0F

1提出旨在削減涉及 44個
總目內不同撥款數額的 65項修正案。委員及財政司司長就修正案
發言。  
 
 
下次會議  
 
全委會回復為立法會。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18年 5月 9日上午 11時
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2018年5月3日晚上 7時58分休會。 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
(梁君彥 ) 
 
 
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  
會議廳  
 
 
2018年6月28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該 14位議員為：毛孟靜議員、張超雄議員、陳志全議員、林卓廷議員、涂謹申議員、

黃碧雲議員、尹兆堅議員、許智峯議員、郭家麒議員、范國威議員、鄺俊宇議員、

鄭松泰議員、區諾軒議員及朱凱廸議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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